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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对相关方（包括供方）施加必要的管理和影响，使相关方在提供货物、设备

和服务达到本公司质量、环境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面的要求。 

2    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在本公司范围内活动的供应商、分包方、工程承包方等相关方

的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适用于对供方在提供货物、设备和服务的环境、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方面能力的评审与控制。 

3    术语 

3.1    相关方:与公司的业绩或成就有利益关系的个人或团体。 

3.2    供应方:为本公司提供原(辅)材料、产品、设备设施、服务的个人或单

位。 

3.3    外来施工方:向外委托、对内承包工程、建设工程、外来设备安装; 

4    职责 

4.1    对接部门和厂办负责对工程施工方、供方在本公司范围内活动的环境

及职业健康安全进行管理。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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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施工机械、工器具及安全防护设施用具符合安全规定。 

5.1.1.2    资质符合确认后，项目主管部门按照招标（或议标）程序进行招标

（或议标），和中标的外协施工单位要按合同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起草签订施工

合同书。 

5.1.1.3    厂办接到项目主管部门的通知后，对外协施工单位的安全资质进

行审查，经核准后与其签订安全管理协议，并对外来施工人员进行公司级安全教

育。安全教育内容为：国家及地方政府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我司的安全管理相

关制度和规定，我司安全生产特点、特殊危险部位及特殊要求等；与施工作业有

关车间（装置、部位）的主要危险危害因素及安全事项、安全制度、安全设施和

对劳保器具的特殊要求等；针对我司生产的特点提出施工安全要求，以及施工作

业的有关专业安全要求等。 

5.1.1.4    《外协施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签署完毕后，项目主管部门与

外协施工单位签订正式的施工合同和施工协议。 

5.1.1.5    厂办接到项目主管部门的通知后，对外协施工人员和车辆进行登

记备案。 

入厂施工的日常安全管理 

5.1.2.1    项目主管部门要委派一名现场监工人员，对外协施工单位的施工

质量、施工安全、施工技术、施工进度进行检查、监督、确认、协调。 

5.1.2.2    厂办安全员对施工方案执行和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现场监督

管理。 

5.1.2.3    保安队负责对外来施工人员出入厂区检查登记工作，对施工车辆

出入进行例行检查。 

5.1.2.4    外协施工单位严格执行公司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严格履行施工协

议、安全管理协议的相关条款。外协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出现的一切安全事

故，外协施工单位负全部责任，若给公司造成的设施损坏、停产、或导致生产事

故的，承担全部责任及全部经济损失。 

外协施工单位安全管理细则 

5.1.3.1    施工前安全管理程序 

5.1.3.2    外协施工人员应持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统一办理外协施工人员登

记手续。 

5.1.3.3    外协施工人员必须接受公司厂办的安全培训，学习国家、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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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生产制度和规定；了解公司安全生产和相关化工产品的特殊性和危险性；

掌握安全自救、消防等基本常识；学会使用常用的防毒器材、消防器材，学会应

对发生紧急情况时的正确处置、及时报告的程序，经培训合格后方能上岗施工。 

5.1.3.4    电工、焊工及化学危险品管理员等特殊工种人员，须持有相关特

殊工种操作证方能作业，并严格按有关规定操作，不得跨工种作业，也不得以任

何借口违规作业，特殊工种操作证原件需随身携带以备检查。 

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条例 

5.1.4.1    外协施工方必须有专（兼）职安全员，负责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督，

纠正违章工作。协调与公司的工作关系，及时贯彻落实公司提出的各项安全工作。 

5.1.4.2    外协单位未与我司签订《外协施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便开

始施工的，勒令停工，处以施工罚款。 

5.1.4.3    外协单位的特殊工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在签订《外协施工

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前必须提交，施工过程发现未持证上岗的，处以施工单

位罚款处罚。 

5.1.4.4    外协单位擅自更改施工前制定的施工方案进行施工的，处以施工

单位罚款处罚。 

5.1.4.5    施工人员在需要戴安全帽（安全带）的施工区域未佩戴或未正确

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的，第一次处以施工单位警告；若出现第二次则勒令停止

施工。 

5.1.4.6    施工人员在高空作业中未挂扣安全带、未穿防滑鞋的，处以施工

单位罚款处罚。 

5.1.4.7    外协单位在施工前未有高空、动火作业申请审批的，处以施工单

位罚款处罚。  

5.1.4.8    外协单位在动火作业现场未配备有消防器材及未做防火隔断的和

防护措施，处以施工单位罚款处罚。 

5.1.4.9    不配合我司安全巡查人员巡查工作，不及时改正，公然对抗 、辱

骂管理人员的，处以施工单位安全警告，态度恶劣勒令停工整顿。 

5.1.4.10    施工人员在公司非吸烟区吸烟的，处以施工单位罚款处罚。 

5.1.4.11    外协施工单位在需进行配电接线未通知设备科及接线后未做好

绝缘防护的，处罚施工单位罚款处罚。 

5.1.4.12    外协施工单位在高空、动火施工区域未做好警戒围蔽的，处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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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单位罚款处罚。 

5.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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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向公司提出申请，由基地设备科电工负责对该单位使用机电设备安全性能进行

审核，合格后，办理临时用电作业证，并负责现场安装、调试，符合运行条件后，

方可施工。 

5.1.4.27    外协施工单位在工程项目施工完毕后，必须将施工现场和生活区

域彻底清理干净，否则不予办理工程结算。 

5.1.4.28    外协施工单位若因违规施工被处以罚款的，需到公司财务科缴纳

罚款并整改完成后才能继续复工；被勒令停工的，需及时整改，整改完成后需向

公司提出复工申请，复工申请需经厂办安全员和厂长审核签批后才能复工。 

外协施工人员管理条例 

5.1.5.1    外协施工人员不得在施工无关的区域内走动，施工人员非工作需

要不得进入生产区和办公区。未经同意不得动用公司任何器材和设施。违反者按

破坏设施论处理。 

5.1.5.2    进出公司时，主动配合保安人员检查及登记工作，违者按公司相

关规定进行处罚。 

5.1.5.3    公司将根据施工安全协议中有关规定，对有违规行为的施工单位

和人员，不服从管理的，将给予停止施工作业，直到危险隐患解除方可作业，否

则不予办理工程结算。 

5.1.5.4    外协施工单位和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公司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严

格履行安全管理协议的相关条款。在施工过程中，出现的一切安全事故，外来施

工单位负全部责任，若给公司造成生产事故和损失的，承担全部责任及全部经济

损失，严重的将追究法律责任。 

外协施工人员安全环保须知(安全交底) 

为了进一步加强外来人员在本公司生产经营场所作业活动所涉及的安全

环保管理，杜绝发生外来人员安全环保事故，保护人身财产安全不受伤害和园区

环境不受污染，所有进入我司工作的外来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以下规定： 

5.1.6.1    本须知适用于在公司区域内为本公司生产经营提供物资供应、基

建工程、安装维修、制造协助、后勤配套、咨询审计、技术等服务或租借本公司

场地的单位和个人。 

5.1.6.2    进入厂区的外来人员要严格遵守国家和政府有关安全、环境法律

法规及我司的安全环境管理规章制度，自觉服从我司有关部门及管理人员的监督

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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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3    人员、车辆进入厂区前须在厂办办理临时出入证；危险化学品或

危险废弃物的运输、管理和使用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要求，须具有合格的运输车辆

证明，车辆废气排放应符合国家标准，遵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进入

厂区前应在门卫处进行登记，未经我司允许，禁止在厂区内拍照。 

5.1.6.4    如需携带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化品进入厂区，须提前向我司

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可带入我司。 

5.1.6.5    产品、货物、桁架等物品运输至我司前需捆绑牢固可靠，进出厂区

应按厂区限行规定执行；装卸货时需特别留意周边人员的安全，摆放时注意整齐

稳固。 

5.1.6.6    如需抽烟请在我司指定吸烟场所吸烟，其他场所严禁吸烟。 

5.1.6.7    需要临时用电、动火、管道开挖、进入密闭空间或登高等危险作业

的，须根据我司临时用电和危险作业审批制度事先向相关管理部门申请，现场做

好警示标识，落实安全措施，必要时要有专人看护，经我厂办批准后方可进行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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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物品查验 

5.6.1.1    值班保安要严格执行公司及部门有关规定，认真检查和监督员工

出入是否佩戴工作证及检查随身携带的物品，对可疑物品及违禁物品有权予以暂

扣，对持有物品放行条的员工，经核对无误方可放行，并将物品放行条存档。 

5.6.1.2    任何人不得携带与生产无关或手续不齐之物品进入生产区。 

5.6.1.3    不得私自携带公司内任何物品出厂（除特殊情况经公司领导批准

的物品放行条外），若有此行为且经查实者，将予以开除处理。 

车辆携带物品出厂查验：凡载有物资的车辆出厂须凭物品放行条放行，

若检查发现货物与放行条不相符的，保安有权予以暂扣，并立即报相关部门负责

人查明情况，等待指令方能放行。 

 

 

 


